附件：

三明市本级（三元区）2025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

技术服务采购项目报价表

报价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公司简介
	


	序号
	工作范围
	工作类别
	主 要 工 作 内 容
	经费
（万元）
	测算说明

	项目款总计
	
	/

	1
	三元区全域范围面积1151.42km²,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城市(201)范围面积33.22km²、国家最新下发城区范围面积150.75km²,两项范围取并集后，现有城区监测面积153.22km²。
	前期方案编制与资料收集整理
	根据部、省工作方案和2025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技术要求，结合三明市本级（三元区）实际，制定相关工作计划、技术路线，倒排工期、梳理问题、明确措施，编制工作实施方案、技术设计书；收集整理相关行业最新专题资料、POI数据，以及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城市大比例基础测绘、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实景三维三明建设等工作成果，为确定各类监测对象空间位置、占地范围和属性做参考和指引。
	
	

	2
	
	城区要素细化调查
	按照部、省、市工作方案实施要求，围绕国家规定的城区工作范围调查监测内容（不含住宅和建筑情况2类城区监测目标），基于底图数据和最新遥感影像，结合实地调查举证以及收集的指引资料，一是对2024年国家规定的原有11类监测目标合计23项采集要素开展更新调查；二是对2025年国家新增的1类监测目标合计4项采集要素开展细化调查，确定相关监测要素的位置、占地范围和相关属性等内容。
	
	

	3
	
	全域要素细化调查
	按照部、省工作方案实施要求，2025年三明市本级（三元区）全域范围有6类监测目标合计17项采集要素，基于底图数据和最新遥感影像，结合实地调查以及收集的指引资料，一是对2024年国家规定的原有6类监测目标合计16项采集要素开展更新调查；二是对2025年国家新增的1项采集要素开展细化调查，确定相关监测要素的位置、占地范围和相关属性等内容。
	
	

	4
	
	全域、城区监测成果质量检查
	按照国家、省成果质量检查有关规定和要求，协助业主单位对市本级（三元区）全域、城区监测成果实行“两级检查”，落实作业员自检互检，运用部统一下发的质量检查软件对各阶段形成的所有监测成果资料进行100%内外业检查，确保在工期内按时完成2025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任务并提交合格成果；同时，配合完成市级预检、省级抽查和成果验收工作，以及配合国家做好对监测成果的质量抽查工作。
	
	

	5
	
	数据汇总与成果整理
	按照国家制定的数据库标准及建库规范，建立市本级（三元区）城市国土空间监测数据库，并对检查验收合格的2025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成果数据进行汇总，形成分析报告，确保业主单位及时掌握2025年本地区城市建设总量、用地结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等情况。同时，根据业主单位要求，协助设计2025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各类数据统计表，编写市本级（三元区）工作报告、技术总结、检查报告、整改报告，以及其他文档资料。
	
	

	6
	
	城市商品房、保 障性住房、单体 建筑细化调查
	按照部、省工作方案实施要求及最新国土空间监测政策技术规定，市本级（三元区）城区监测范围内有2类监测目标合计5项采集要素，即：城市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单体建筑的高度、占地面积、建筑总面积，所涉相关监测要素以实际工作范围为准，分别开展细化与补充调查及外业核实举证工作。全区涉及单体房屋建筑总量大约为1.6万宗，2024年已完成50%的工作量，2025年需完成剩余的50%，即1.6万宗×50%=0.8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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